
经济责任中的损害赔偿和违约金纠纷可以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和解
,

或业务主管
`

部 门 调

解
,

也可以通过仲裁程序 申请仲裁机关仲裁
,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通过经济审判程序判决
。

其

他的经济制裁措施
,

主要是 由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执行
。

经济犯罪的刑事处罚
,

则由司法机关按照刑事诉讼程序判决
。

综合研究经济法律责任的特征
,

明确其内容
、

性质及其各种责任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和

区别
,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运用经济法律责任及其制裁措施这种武器
,

打击经济犯罪
,

惩治经

济违法行为
,

保护公私财产
,

保障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
,

并 可预防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

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

从而促进 四化建设
。

我国经济合同法无过失责任原则初探

张 宇 霖

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法教材
,

对违反经济合同都只主张实行过失责任原则 (或称过错原

财 ) ,
有的教材甚至说

: “ 根据过失责任原则
,

我们是反对
`

客观责任
’
的

。 ” 相反
,

笔者 认

为
,

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根据社会主义原则和我国的国情
,

既确立 了过失责任原则
,

同时也确

立 了无过失责任原则
。

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
,

认真分析经济合同法确立无过失

责任原则的社会经挤条件和客观依据
,

进而分析适用这一原则的责任条件
、

减免责任条件
、

.

赔偿的原则标准等问题
,

以期有助于准确理解和认真贯彻经济合同法
,

提高经 济 合 同 履约

率
,

从而促进 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四化事业的发展
。

必须先弄明白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法履行 (或变更或解除 ) 算 不 算 违 约
,

以

及我国经济合同法是只规定了过失责任原则还是同时也规定 了无过失责任原则等问题
,

然后

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其它问题
。

我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 七条第一款第二
、

三
、

四项规定 了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

法履行而允许变更或解除的三种情况
,

实际上也就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违约的三种情况
:

其一
, “ 订立经济合伺所依据的国家计划被修改或取消

” 。

其 中又有全局性的计划调整

与局部性的计划调整之分
。

其二
, “ 当事人一方由于关闭

、

停产
、

转产而确实无法履行经济合同
” 。

其三
, “ 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

,

致使经济合同无

法履行
” 。

这种情况
,

有时表现为 自然现象
,

如地震
、

台风
、

水灾
、

旱灾
、

自然原因引起的火



灾
一

等
;有时表现为社会现象

,

如战争或其它类似的行动
。

那末
,

卜述三种客观原因致使经济 合同无法履行
,

到底算不算
“

违约
” ? 第二十 七条第

_

几款接着规定
: “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
,

应及时通知对方
。

因变更或解除

经济合同使
`

方遭受损失的
,

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
,

应 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 ”

可见
,

其一
,

虽

然 卜述 三种洁况都是无过失的客观原因
,

但 当事人 一 方只 要因此使对方遭受损失
,

就是应由其

“ 负责赔偿
”
的 “ 责任方

”

— 违约方 ; 其二
,

只要能举出经济合同法的有关条文确实作出
一

r

相应的具体规定
,

那么
,

也就证明了经济合同法确实是确立了无过失违约 责任原贝11
。

的确如

此
,

经济合同法还在第
_ _

几卜四条和第 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二
、

三项等条文中
,

对无过失违约责

任 一 负责赔偿问题作 了明确的规定
。

述之如下
:

i青看情况之
一

:

第 三 卜九条第
_

二款规定 了违反建设工程承包合问时发包方的 责任
,

其中

第 毛项规定
, “ 山 于变更计划 … …而造成勘察

、

设计的返 五
、

不书 L或修改设计
,

按承包方实

际消耗的
一

l:作量增付费用
” 。

这 当中当然包括由于 卜观过错而变更计划
,

但 l三要的还是客观原

囚所致的计划调整
。

所以
,

可以说这是对几上述由于客观原 因造成违约的第
一

种情况所作的相

应的具体 规定
。

共情况之 二:

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 二项规定
, “ 工程中途停建

、

缓建
” ,

发包方
“

应采

取措施弥补或减少损失
,

卜刁时赔偿承包方由此而造成的停工
、

窝工
、

倒运
、

机械设备调迁
、

材料和构件积仄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 。

这是对上述第 二种情况所作的相应的具体规定
。

我们知

道
,

关闭
、

停 产
、

转产
,

往往都是由于国家实行调整方针而引起的
,

但这里 已经规定并不因

此而不要负赔偿责任
。

其情况之 二
:

第
_

三 卜四条规定
, “

当事人一 方由 于不 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经济合 l司时
,

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
、

部分履行经济合同的理由
,

在取得有关 i :铃

机关证明以后
,

允许延期履行
、

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
,

井 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
一

J
几

承担违

约责任
” 。

可见
,

由于不 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经济合同
,

也是违约 ; 虽然 可以减免承担违约责

任
,

但井不是
一

律减免
,

而只是可以酌情减免
。

这里的提法同第四十 条第
一

款第 丘项规定

承运 方 “ 不承担违约责任
”
的提法是大不相同的

。 “ 不承担
”
是因为不违约 ; 可酌情减免违

约责任贝lj是仍然属于违约
。

总之
,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法履行的 三种 情 况 都 是违

约
,

违约方都要负责赔偿 ; 只是第三种恰况中存在着 “ 酌情减免 ” 。

至此即 可证明
,

我国经

济合同法在确 立过失责任原则的同时
,

也确 立了无过失违约责任原则
。

为什么我国经济合同法要规定由
一

干客观原因造成违约
,

责任方在 一般情况 下原则上要负

违约赔偿责任呢 ? 笔者认为
,

这样规定既是现代化生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
,

也是由我国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和多层次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国情所决定的
。

首先
,

确立过失责任原则与无过失责任原则同时并用
,

是适应现代化生 产 力 发 展的需

要
。

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
,

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发展起来
。

大企业要承担大的风险
,

激烈

的竞争
,

会带来破 产的风险
。

经济交往中的违约和侵权行为
,

以至 自然的不 可抗力的发生
,

都会带来风险
。

除 了通过保险的途径 可以解决某些问短外
,

还 要对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确 立

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原则
。

于是从十九世纪初期起
,

在继续延用罗马法过错责任原贝Jl

的同时
,

无过失责任原则逐渐产生并得以确立
,

并相继被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 事 立 法 所接



受
,

之后又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立法所采纳
。

我国现在广泛发展国内
、

国际的经济交往和

联系
。

由于社会的和 自然的客观原因所造成的经济合同的违约
,

也会给公有企业和个体经济

带来某种风险
。 ·

为
一

了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

经济合同法在适用过失责任原

则的同时
,

确立无过失违约责任原则是完全必要的
。

其次
,

因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违约的受害方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

则有失公平
。

由于

客观原因而违约
,

违约 一方 当然主观上并无过错
,

但受害方更是完全没有过错
,

为什么违约

方完全没有责任
,

而把承担损失的重担全部转嫁到受害方呢 ? 因此
,

为 了公平合理起见
,

凡

是参加经济流转关系的当事人
,

在因客观原因造成违约而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失时
, ·

除依法可

以免除责任者外
,

应负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

也许有人会说
,

让违约方赔偿也不公平
,

因为造

成这种违约的第一
、

二种情况
,

是 由于国家计划调整或上级决定的
。

笔者认为
,

对此 可以比

照第三 十三条规定的办法办理
,

即先由违约方按规定向对方赔偿
,

再由其有关上级领 导机关

或业务 主管机关负责处理是可行的
。

再次
,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违约的违约方给受害方以相应赔偿
,

是维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秩序的需要
。

国民经济要作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

从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必须提供两个保障
·

条件
:

一是在纵向的经济领导关系上要实行正确的指挥
,

下达稳定而准确 的 计 划 指 标
; 二

是在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上要完满完成合同任务
,

提高履约率
,

从而落实和 实现计划任务
。

因此
,

如果在横向的经济合同关系上
,

违约方只对主观过错 负责
,

对无过失违约不负责
,

这

样就会留
一

下一个不利于维护计划经济秩序的缝隙
; 留下这个缝隙

,

不利于经济领 导机关提高

经济工作的领导指挥能力
,

也不利于有关科技单位和企业对 自然情况的观察预测和对抵御 自

然灾害的努力
。

相反
,

实行无过失违约责任原则
,

违约方赔偿对方损失之后
,

就要要求有关上

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机关来负责处理
,

这样就会督促有关上级经济管理机关加强计划的可

行性研究
,

提高计划工作水平 ; 同时企业单位也会要求气象
、

地震预测单位提高对 自然灾害

的预测能力
,

并更加关心预测
J

清报
,

努力预防和抵御 自然灾害
。

所以
,

实行无过失违约责任

原则
,

从宏观经济来说是最公平
、

最经济
、

最合理的
。

复次
,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违约的违约方给受害方以相应赔偿
,

符合我国旅本经济政策的

要求
。

国营企业有经营管理 自主权
,

具有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利和 自己的经 济 利 益
,

独 立核

算
,

自负盈亏 ; 集体经济组织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和独立的财产权 ; 个体经济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
。

它们都 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

体
。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实行经济指挥工作中
,

特别是在修改或取消原订计划从而影响到横

向经济合同的履行时
,

就要考虑到可能给有关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体经营户带来的经济后果
。

如果使它们单方面受害而承担全部损失
,

这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与国家的经济政策相违背

的
。

再之
,

即使双方都是国营企业
,

甚至都是 自己的所属单位
,

也不能认为反正都姓
“

公
” ,

就 可以继续吃 “ 大锅饭
” 。

因为老 “ 公 ” 家也是分户而过
,

各有各的户头牌号的
,

它们都是

具有经营管理 自主权和相对独立财产权的经济主体
。

对我国经济合同法确立无过失责任原则
,

还有必要在理论上作出正确的论述
,

进 一步完

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特点和国情的无过失责任理论
。

有 了明确的理论
,

才能适应指导经

济合同关系调整和经济司法的需要
。

不要象 目前这样
,

本来在经济合同法中已经明确地确立

了无过失违约责任原则
,

却还去否认它
,

经济 司法中遇到此类诉案还误认为判处赔偿没有根

据
。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无过失违约责任原则贯彻到订约
、

改约
、

履约
、

仲裁
、

审判的全过



程中去
。

我们要重视立法实践经验
,

发展经济法理 论
。

因循守旧
,

墨守成规
,

是不符合改革

精神要求的
,

是不利于 四化事业的发展的
。

承担无过失违约责任的责任条件是什么呢 ? 从分析经济合同法有关条款的规定来看
,

责

任条件有三
:

(
一

)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法履行
,

即前文所述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第
一

二
、

_

几
二

、

四项所列三方面的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法履行
。

(
_

二) 要有损害事实
。

法定赔偿责任的范围
,

一般是指受害方的直接损失或实际花费
,

不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
。

例如因工程中途停建
、

缓建
,

由此造成承包方 的 停 工
、

窝 工
、

倒

运
、

机械设备调迁
、

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 由于计划变更而造成勘察

、

设 计的

返工
、

停工或修改设 计
,

而使承包方多付的费用
。

当事人一方 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延期履

行
、

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经济合同
,

以致给对方造成的直接损失部分
,

酌情减免赔偿责任
。

(三 ) 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经济合同无法履行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必须上述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方 可追究违约责任
。

那么
,

淮予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

任的条件是什么呢 ? 显然
,

只有第三十四条所规定的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 力的原因不能履

行经济合同的
,

才属于减免违约责任之列
。

分析该条规定
,

减免违约责任的条件也有三
:

(一 ) 由于不可抗 力造成违约
,

双方都发生损害事实
,

违约方无力赔偿或无力全部赔偿

对方损失的
。

不 可抗力首先危及违约方
,

造成损害事实
,

又给对方造成损害事实
。

( 二 ) 双方的损害事实与不可抗力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不可抗力与损害事实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的部分不能减免
。

例如
,

不可抗 力发生后
,

违约方不努力采取措施弥补或减少损

失
,

坐等减免
,

因而扩大了损害
,

这部分就绝对不应减免
。

( 三 ) 要及时履行法定的呈报和取得证明的手续
。

按第三十 四条的规定
,

不可抗力的情

况发生后应及时向对方通报
,

说明情况和理 由
,

经有关主管机关证明后
,

方可取得酌情减免

的处理
。

不得因为已有新 闻公开报道
,

以人所共知为理由而不履行或不及时履行法定程序
。

由 仁可见
,

实行无过失责任原则
,

既有责任条件
,

又有减免责任条件
。

实行这一原则
,

要求违约方作出相应赔偿
,

是公平合理的
。

这里
,

笔者对
“ 全局性的计划调整 可以免除违约

责任
”
的观点提出质疑

。

在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
,

承包方既有国营建筑企业
,

也有集体所有

制的建筑安装单位
。

发生全局性 计划调整时
,

即使对国营承包单位
,

不给任何赔偿也已不适

合于现在扩大企业 自主权的情况
,

对集体所有制承包单位就更不妥 当了
。

再一个疑问是
,

因

发生不 可抗力而引起损害
,

可以酌情减免违约责任
,

减免依何标淮而定 ? 笔者认为
,

主要应

根据不可抗力的严重程度
,

当事双方的财产状况以及双方财产受到损害的状况
,

兼而考虑双

方是何种所有制形式等因素
。

例如
,

地震不甚严重
,

给违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不太大
,

但

与完成合同任务有关的生产能力受到的破坏却较大
,

因此造成违约
, `

给对方造成较大的经济

损失
,

而对方又是集体所有制单位
,

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少减免一些
,

要赔偿对方全部或大部

的 直接损失
。

如果违约方已全部丧失财产
,

对方受再大连累
,

也无 力予以赔偿
。

我们还应注

意到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一 目的规定
,

在货物运输 中由于不 可抗力造成
“

货物灭失
、

短

少
、

变质
、

污染
、

损坏
”
等情况时

, “ 承运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 。

将此 条与第三十四条加以

对照
,

说明在经济合同法所列十种基本的经济合同中
,

只有货物运输合同属于例外
,

其它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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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经济合同
,

由
一

干不 可抗 力引起违约而给对方造成损害
,

均应承担违约责 任
,

但 可 酌 恰

减免
。

四

过失责任原则的依据是 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

无过失责任原则的依据则是与当事人主观意

志无关的客观法律事实
。

这一特点决定
,

无过失责任的责任种类
,

只限于经济责任
,

不包括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

确定这种经济责任必须注意三点
:

之一 ) 严格规定的 适 用 的 合同种

类
。

属本文前面所述第一
、 _

二种情况的
,

经济合同法中只规定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 由不可抗

力造成的违约 责任不适用于货物运输合同
。

(二 ) 严格规定的违约责任的形式
。

只赔偿直接

损失 种
,

即赔偿实际费用
、

按承包方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的费用等
。

笔者认为
,

包括违

约金在内的共它违约制裁形式均不得适用于无过失责任
。

因为考虑到无过失责任的特点
,

不

能象惩罚 l三观过错违约那样去惩罚无过失违约责任者
。

对待无过失违约责任所适用的形式是

各种贞任形式中最轻的责任形式
。

(三 ) 法律规定了可以减免违约责任的条件和减免适用的

合同种 类
。

因不可抗力所致合同不能履行
,

除货物运输合同不谓违约外
,

其它种类合同一律

谓之违约
,

原贝Jl上要负违约经济责任
,

但又可酌情减免
。

笔者认为
,

双方当事人在拟定经济合同基本条款时
,

在违约责任项 目下
,

在写明过错违

约责任的同时
,

亦应对无过失违约责任作出原则的商定
, ’

而不得作出遇此种情况发生时不负

赔偿成任或必须减免责任的规定
,

因为这是违法的
。

合同中应写明
,

除法律另有规定无过失违

约方不承担违约责任者外
,

均应负赔偿直接损失的责任
,

其赔偿数额
、

是否减免和减免幅度

等问题
,

可由双方当事人届时具体商定
。

如到时双方协商达不成协议
,

应报请有关主管机关

决定 ; 不服 仁管机关决定时
,

可经由仲裁机关进行行调解和仲裁
,

也 可径直 向 法 院 提起诉

讼
,

或对裁定不服时再向法院提起诉讼
。

经济合同法的无过失责任问题是个新的理论问题
。

笔者由于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所限
,

只是提 出问题 并作初步探讨
,

文中定有不当之处
,

愿得到批评和指正
。


